
建保 (2016 J 281 号

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

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

各省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、财政厅，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

委、财政局，天津市城乡建设委、国土资源房屋管理局、财政

局 ， 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财政局，重庆市城乡建设委、

国土资源房屋管理局、财政局 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、财

务局 :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

市场的若干意见~ (国办发 ( 2016 J 39 号) ， 进一步做好城镇住

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 ， 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， 现提出以下

意见 :



一、总体要求

( 一)指导思想 3

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

以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，认真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，以建立

购房与租房并举、市场配置与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为主要

方向 ， 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。 城镇住房保障采取实均泛起与

租赁补贴相结合的方式 逐步转向以租赁补贴为主 4

( 二)基本原则 。

1.因地制宜 ， 因城施策。各地要根据经济发畏水平、房地

产市场状况、政府财政承受能力、住房保障对象需求等因素 ， 合

理确定租赁补贴的发放规模和发放对象。公租房夺量较大、租赁

补贴需求较小的地区 应加大公租房分配入住力吏。

2. 市场导向， 动态调整。 各地要结合当地住房市场租金1

平、人均住房面积等情况 ， 合理确定租赁元1、芯标准和补贴面积

等 ， 建立健全租赁补贴制度 ， 并动态调整。

3. 分类保障 ， 差别补贴。根据住房保障家庭的住房困 难程

度和支付能力 ， 各地可分类别、分层次对在市场租房居住的住房

保障家庭予以差别化的租赁补贴 ， 保障其基本居住需求。

二、明确租赁补贴具体政策

(一)研究制定准入条件 。 各地要研究制定租赁补贴申请家

庭的住房、收入、财产等准入条件 原习上租赁补贴 申请家庭的

人均可支配收入应低于当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 ， 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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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条件和 比例 由各地研究确定 ， 并动态调整，向社会公布 。

( 二)分档确定补贴标准。 各地要结合当地住房租赁市场的

租金水平 、 补贴 申 请家庭支付能力 以及财力水平等因素 ， 分档确

定租赁补贴 的标准 ， 具体标准 由各地研究确定 ， 并动态调整，向

社会公布 。

(三)合理确定租赁补贴面积。 各地要结合租赁补贴申请家

庭的成 员数量和本地区人均住房面积等情况 ， 合理确定租赁补贴

面积标准 ， 原则上住房保障家庭应租住 中小户型住房 ， 户均租赁

补贴面积不超过 60 平方米 ， 超出部分由住房保障家庭自行承担 。

( 四 )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。 各地发放租赁补贴的户数列入全

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年度计划 。 市 、县财政要安排专项资金发

放租赁补贴 ， 省级财政要继续支持市 、县租赁补贴工作 ， 中央财

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可统筹用于发放租赁补贴 。

三、强化租赁补贴监督管理

( 一)规范合同备案制度。 租赁补贴 申请家庭应与房屋产权

人或其委托人签订租赁合同 并及时将租赁合 同、房屋权属证

明 、 租赁发票等材料提交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 审核。 各地要根据轮

候排序结果 ， 与 补贴申 请家庭签订租赁 补贴协议 ， 明确补贴标

准 、 发放期限和停发补贴事项及违约 责任等 ，并按月或季度发放

租赁补贴 ， 在每年 12 月 25 日前完成年度最后一次租赁补贴的核

发 。 租赁补贴发放方式由各地自行确定 ， 确保用于住房保障家庭

租赁住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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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建立退出机制 。 各地要按户建立租赁补贴蓓 案 ， 定期

进行复核 ， 及时掌握补贴发放家庭的人口、收入 、 住房等信息的

变动状况。 对符合条件的 ， 继续发放租赁补贴 ; 对不再符 合在专

补贴保障条件的家庭 ， 应终止发放租赁补贴 。 领取补贴期间 申请

实物配租公租房的 ， 配租入住后停止发放租赁补贴 。

(三)健全信息公开和监督机制 。 各地要建立健全租赁补贴

的申请 、 受理、审核、 公示句发放机制，全面公开租赁补贴的发

放计划、发放对象、申请审 核 程序 发放结果反退出信况等信

息 ， 畅通投评举报渠道 主动接受社会主誓: ‘ 砖侄租赁补注发放

的 公平 、 公开、 公正 a

四、加强组织领导

(一)进一步提高对租赁补贴工作重要性的认识。 切实做好

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有关工作 ， 是优化住房保障方式 ， 深

化住房制度改革 加快改善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居住条件的重要3

措 ; 也是引导城镇居民合理住房消 费 . 促进房地产市场子在健度

发展 ， 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， 推动新型城镇化乏主的，是全:;要

求 。 各地要结合实际 . 研 究出台或修订具体实是意三(万 案) , 

确保租赁去l、站工作 的 顺 利开展 。

( 二 ) 明确部 门 职责及协调机制 向各笔妄建立健全租赁补贴

申请家庭对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的录音、技叹审核制度 。 住房城

乡建设 、 财政等部门要根据职专 . 位好租赁补贴 申请求了料 的 受

理 、 审核工作 建立信息共享抗幸1 . 看力 提高补贴之气资格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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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准确性，对符合条件的住房保障家庭及时予以公示 财政部门

根据审核结果 及时拨付租赁补贴资金 并对资金使用情况履行

监管职责 。 对租赁补贴工作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或个人 ，

应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

( 此件主 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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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秘书处 2016 年 12 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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